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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申请人遵循如下步骤，完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在线申报工作。 

第一步：访问“导师遴选”应用 

访问武汉大学信息门户（my.whu.edu.cn），登录成功后进入“应用中

心”并搜索“导师遴选”应用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

第二步：填写申请信息 

单击“导师遴选”应用，进入导师资格申请流程的第一个环节—“申

请信息”页面，如下图所示。 



 

在“申请信息”页面上显示了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、专业学位博士生

导师、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和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共四种导师类别，

系统会根据当前申请人是否已拥有某种类别的导师身份和已遴选专

业情况，自动提醒申请人在某一导师类别可提交的申请类型（新增导

师申请、跨专业导师申请）。例如：如果申请人已具有学术学位博士

生导师身份，则该类别下仅能提交跨专业导师资格申请；如果申请人

尚未拥有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身份，则该类别下仅能提交新增导师资

格申请。 

第三步：填写基本信息 

申请人在“申请信息”页面上完成导师类别、申请院系、一级学科/

专业学位类别、二级学科/专业领域的选择，单击“保存并下一步”

按钮，进入导师资格申请流程的第二环节—“基本信息”页面，如下

图所示。 



 

通过学校数据共享平台，系统已获取了申请人的职工号、姓名、性别、

出生日期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等基本信息，申请人可在此基础上完

善其他数据采集项内容。 

第四步：填写教学科研信息 

申请人在“基本信息”页面上完成填报后，单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

入导师资格申请流程的第三环节—“教学科研信息”页面，如下图所

示。 

 

通过学校数据共享平台，系统已获取了申请人在科研、教学、指导研

究生等方面的部分信息，申请人可进一步完善已有数据，也可自行新



增。需要说明以下几点： 

1、科研信息 

 如下图所示，申请人在编辑论文、著作、专利和获奖四类成果

时，可以设置某项成果是否为本人的代表性成果，代表性成果

需要上传相关附件作为支撑材料，附件格式为 PDF、JPG 或

PNG，大小不超过 20MB。四类成果的代表性成果总数不超过

15 项。 

 

 如下图所示，系统会根据项目的立项日期、论文的发表日期、

奖励的获奖日期、著作的出版日期和专利的授权公告日来自动

判断某一项成果是否为近五年（2016-05-01~2021-04-30）成果，

系统会在成果列表的“是否有效”列中将近五年科研成果自动

标识为“是”。 

 

 如下图所示，如果申请人希望某项成果在导师资格申请表中得

以体现，可单击“使用”按钮将其“是否使用”置为“是”。 



2、教学信息 

系统通过学校数据共享平台获取了申请人近年来的本科生和研

究生开课情况，并根据开课学年自动判断其是否属于近三年教学任务

（开课学年为 2018、2019 和 2020）。对于近三年的开课情况，申请

人可以通过单击“使用”或“不使用”按钮来决定这些信息是否显示

在导师资格申请表中。 

3、指导学生 

系统通过学校数据共享平台获取了申请人作为主导师近三年

（2018、2019、2020）指导本校研究生的情况，该信息不允许自行修

改。申请人可新增近三年作为主导师指导外校研究生的信息，并通过

单击“使用”或“不使用”按钮来决定这些信息是否显示在导师资格

申请表中。 

申请人也可新增近三年（2018、2019、2020）协助其他老师指导

研究生的相关信息，并通过单击“使用”或“不使用”按钮来决定这

些信息是否显示在导师资格申请表中。 

4、团队信息 

对于申报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申请人，可新增近年来与其他老

师联合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团队成员信息，并通过单击“使用”或“不

使用”按钮来决定这些信息是否显示在导师资格申请表中。 



第五步：确认提交 

申请人在“教学科研信息”页面上完成填报后，单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

进入导师资格申请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—“确认提交”页面，如下图

所示。 

 

申请人可在勾选了承诺信息后单击“提交申请”按钮提交申请信息。

“在线签名”功能可由申请人自行决定是否使用，单击该按钮后申请

人可利用微信扫码功能扫描系统展示的二维码，并在移动端设备（手

机、PAD 等）屏幕上签名，系统将生成一个手写体的电子签名并将其

展现在页面上承诺信息下方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

第六步：打印资格申请表 

如下图所示，申请提交完毕后，系统会为申请人自动生成导师资格申

请记录，如果申请人填报时同时选择了多个申请院系、一级学科/专



业学位类别和二级学科/专业领域，系统将自动生成多条申请记录，

每条申请记录对应特定的院系、一级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和二级学科/

专业领域。系统会根据申请类型（新增导师申请、跨专业导师申请）

的不同将申请记录分别显示在“新增导师申请记录”页签和“跨专业

导师申请记录”页签中。 

 

例如：如果一位申请人同时填报了“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”新增导师申

请、“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”和“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”跨专业导师申

请，系统将会生成 3 条申请记录，其中“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”新增导

师申请显示在“新增导师申请记录”页签中，“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”

和“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”跨专业导师申请显示在“跨专业导师申请记

录”页签中。 

申请人如需对某条申请记录进行修改，可单击“撤回”链接，修改填

报信息并重新提交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为了确保不同申请记录的一

致性，申请人一旦撤回、修改并重新提交了某条申请记录，对其他申

请记录也应予以撤回并再次提交（无需修改）。 

申请人对申报信息最终确认无误后，可单击“打印申请表”链接，导

出或打印导师资格申请表。如存在多条申请记录，每条申请记录均应

打印相应的资格申请表。申请表打印完成后，申请人应在纸质表格的

本人承诺部分手写签名，并根据遴选工作程序完成后续审核流程。 



 


